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精神，确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制度规定有效衔接，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研究起草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送审稿）》并报送我局审查。经初步审查，形成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正草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必要性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20年7月颁布，9月1日起施行。《条例》系统规范了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职责分工与管理要求，为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提供了法治保障。随着上位法逐步完善、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国家、省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出了新标准、新部署，《条例》部分条款已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亟需修改完善。
（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部署、着力推动的“关键小事”，更是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文明水平的民生大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资源循环利用，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效，助力深圳加快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实现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修改完善。
（二）严格对标上位法规定切实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2020年11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修订《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2026年3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经梳理研究，《条例》部分条款与《生态环境法典》《省条例》相关规定存在不一致、不衔接问题。为严格遵循上位法规定，全面做好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典、省级条例制度衔接，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亟需对《条例》有关条款作系统性修改完善。
（三）系统总结工作实践成果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
《条例》实施以来，我市持续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各项工作，在投放管理、收运处置、源头减量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成熟可行的基层实践经验与行之有效的工作举措。与此同时，住建部相继出台垃圾分类行业新规范、新指引，《条例》部分条款已难以适应当下基层执法、日常监管、行业运营等实际工作需要。为将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予以固化，吸纳最新行业指导要求，进一步理顺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流程，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持续打造整洁有序、便民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有必要对《条例》予以修改完善。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修改与《生态环境法典》等上位法规定存在明显不一致的条款
根据国家、省、市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的部署要求，同时对照《省条例》相关规定，全面系统梳理《条例》相关条款，对存在明显冲突、不一致、不衔接的条款逐项予以修改，如修改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义务人违规投放生活垃圾处罚规定，混合收集、运输已分类生活垃圾处罚规定等，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二）落实《生态环境法典》以及党中央和国家相关决策部署要求
《生态环境法典》、2025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及2025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印发〈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衔接融合 加快构建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体系工作方案〉的通知》（建办城〔2025〕40号）等，在生活垃圾分类原则、资源化、智能化、无害化、两网融合等方面作出重要制度安排。为贯彻落实法典及党中央、国家部委决策部署，对《条例》相关内容作修改完善，如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网点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衔接融合，并完善可回收物回收设施；拓宽绿化垃圾资源化利用场景；倡导绿色低碳理念，深入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等。
（三）结合我市实际优化完善相关条款
本次修改聚焦于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及党中央、国家有关决策部署要求的同时，立足于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际，针对《条例》与基层实操、机构职能调整不相适应的问题，精准优化完善相关条款，如进一步明确分类投放管理人职责，优化住宅区公共区域生活垃圾投放设施设置要求，便于基层执法等。

